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0號

原      告  施宥安  

被      告  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家佑  

被      告  吳依杰  

            黃子恆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

台幣(下同)118萬7,1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2月5日本院

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

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有民事起訴狀、言詞辯論

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第458頁)。經核，原告上開

所為變更聲明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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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3月13日向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

司板橋埔墘店（下稱地標公司）店員即被告吳依杰、黃子恆

(以下分稱其名，合稱被告)購買iphon12 pro max256G金色

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於購買前黃子恆要求原告先簽

署消費者購買須知，現場拆封後即發現系爭手機打字鍵盤出

現畫面閃爍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黃子恆建議回家更新

軟體版本即可解決系爭瑕疵問題，原告認為風險太大，但黃

子恆表示其為店長，且地標公司為連鎖加盟店不會欺騙，原

告遂依其方式處理，惟仍無法解決問題，故於同年月14、16

日再要求黃子恆處理，並於同年月20日依黃子恆指示前往AP

PLE門市檢測手機開立瑕疵證明單，仍遭黃子恆拒絕退錢或

換貨；吳依杰為地標公司主管，於同年3月26日亦不願意處

理系爭手機瑕疵事件。被告出賣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造

成原告受有財產上及精神上損失共計148萬6,900元，原告解

除兩造間有關系爭手機之買賣契約。爰依如附表所示之請求

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8

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之事實理由及請求權基礎、訴訟資料，

業經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民事判決、本

院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再微字第1

號民事裁定駁回，復經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民事判決、台

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民事判決駁回，前案判

決就原告本案請求已有既判力，應受其拘束，應依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之。又原告遲至113年12月

18日再提起本件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規定，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不合法。其次，原告就同一原因事實，

另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

署)以111年度偵字第54688號不起訴處分，台灣高等檢察署1

12年度上聲議字第877號駁回再議、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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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171號不起訴處分，且原告提起消費爭議調處，經新北

市政府112年消保申字第50631號消費爭議調解協商不成立。

再者，原告就相同事實提出數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遭

駁回或認為不成立，本件復再以同一原因事實提起訴訟，顯

然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至少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

上主張欠缺合理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及

第2項規定，應予裁定駁回，並請法院裁罰原告12萬元以下

罰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被告地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據其提出之書

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於110年3月13日購買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存

在，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

失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

點，本院論述如下：

㈠、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

其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原告之訴，起訴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

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此

即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亦即同一事件已有確定

之終局判決，原告即不得再行起訴；另按除別有規定外，確

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同法第400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除及

於後訴訟之訴訟標的與前訴訟之訴訟標的同一者，其為相反

而矛盾，或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後訴訟請求之先決法律關係

者，亦均及之；又不僅關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

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

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

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

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既判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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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不得以該確定判

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

禦方法，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

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按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一紛爭

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

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

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

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

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

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

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

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

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條第一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4號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因系爭手機具有系爭瑕疵之糾紛，依如附表編

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經本院

以112年度消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後，原告不服提起上訴，

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判決上訴駁回，

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91至

205頁)。原告提起本案訴訟與前案判決之訴訟標的及當事人

均相同，本件與前案判決即屬同一事件，揆諸上述說明，前

案判決已有既判力，對於本院及兩造當事人均有拘束力。至

於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所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均係於前案判決中

已提出或得提出，依據既判力遮斷效力，本件訴訟事件不得

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即本院不得於本件訴訟中就原告

此部分請求為與前案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為相異之認定。從

而，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

賠償其損失，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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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

失，有無理由?

　⒈按債權契約有所謂債之相對性，即在債之關係中，其法律關

係原則上僅建構於參與債之關係之法律主體間，故債權人原

則上僅能對債務人主張，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請求給付，契

約以外之第三人原則上亦不受他人間債權契約之拘束。次按

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

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

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

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

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

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

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

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102年

度台上字第29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有關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

及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責任，請求吳依杰、黃子恆（下

稱吳依杰等2人）賠償其因購買系爭手機所生之損害。惟

查，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及黃子恆則為

地標公司板橋埔墘店之銷售人員及店長等情，業經原告於本

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案件、112年度消字第6號案件陳

述在案(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第15至20頁、本院112

年度消字第6號第13頁)，並有統一發票及地標公司維修單等

件為證(本院卷二第75至82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

為真實。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等2人僅

為原告與地標公司買賣行為之承辦人，亦即該買賣契約當事

人為原告與地標公司，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以其與

地標公司間之買賣契約關係，請求吳依杰等2人負民法有關

買賣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原告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吳依杰等2人就系爭

瑕疵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⒊又原告依民法買賣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地

標公司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然查，原告曾以同一事實主

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民法第227條等規定，請求地

標公司應返還系爭手機價金，並賠償其工作損失及非財產上

損失，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判決原

告敗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以111年度小上字第5

0號裁定駁回上訴，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

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67至74頁)。而系爭手機是否有系爭瑕

疵乙節，為原告與地標公司上開前案訴訟重要爭點，前案訴

訟依原告及地標公司所提證據及辯論結果認定：原告於110

年3月13日簽立之消費者購買須知(下稱系爭須知)上載明

「已確認商品盒裝內容物完整(功能測試正常)」，並經原告

簽名確認無誤，故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所交付之系爭手機鍵盤

功能已有瑕疵，尚難認可採等情，此有判決書在卷可參（本

院卷二第69頁），該判斷並無顯然違背常情或法令之情形。

復佐以原告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向吳依杰表示：「這

商品已經離開我身邊一段時間，打字這塊會一開始確實閃的

很厲害，現在你們已經處理好了」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

卷可參（板小卷第157頁、本院卷第25頁）。足證被告辯稱

原告於110年3月27日執系爭手機至店內測試時，並未發現瑕

疵等情，應屬有據。此外，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並未提出其他

足以推翻系爭手機並無系爭瑕疵之新訴訟資料，依上開說

明，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爭點之判斷，於本件即有爭點效之

適用，原告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

斷。基上，系爭手機既無系爭瑕疵，而原告亦未提出系爭手

機存在其他瑕疵。從而，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應依如附表編號

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負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之賠償

責任，均屬無據，委無足採。

㈢、另原告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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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然民法第199條係有關債權人權利及給付範圍之規範；

民法第259條、第260條為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規定，均為補

充性法條，應屬不完全法條，而非請求權基礎。原告主張依

如附表編號6所示法條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

顯係對適用法律規定有所誤會，委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

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

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勘驗110年3月13日購買系爭

手機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證明其係於未確定有無瑕疵前即

簽立系爭須知單等情。然承上所述，原告已於110年3月28日

以Line訊息表示閃爍情況已處理好等語，原告於事後已自承

已無系爭瑕疵，則原告於何時簽立系爭須知，並不足以推翻

本院所認定之事實，自無勘驗之必要。此外，兩造其餘攻擊

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

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六、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請 求 權 基 礎

1 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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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8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

律關係。

3 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1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

4 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5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

6 民法第199條、第259條、第26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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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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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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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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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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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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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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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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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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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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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0號
原      告  施宥安  
被      告  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家佑  
被      告  吳依杰  
            黃子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下同)118萬7,1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2月5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有民事起訴狀、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第458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變更聲明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3月13日向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埔墘店（下稱地標公司）店員即被告吳依杰、黃子恆(以下分稱其名，合稱被告)購買iphon12 pro max256G金色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於購買前黃子恆要求原告先簽署消費者購買須知，現場拆封後即發現系爭手機打字鍵盤出現畫面閃爍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黃子恆建議回家更新軟體版本即可解決系爭瑕疵問題，原告認為風險太大，但黃子恆表示其為店長，且地標公司為連鎖加盟店不會欺騙，原告遂依其方式處理，惟仍無法解決問題，故於同年月14、16日再要求黃子恆處理，並於同年月20日依黃子恆指示前往APPLE門市檢測手機開立瑕疵證明單，仍遭黃子恆拒絕退錢或換貨；吳依杰為地標公司主管，於同年3月26日亦不願意處理系爭手機瑕疵事件。被告出賣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及精神上損失共計148萬6,900元，原告解除兩造間有關系爭手機之買賣契約。爰依如附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之事實理由及請求權基礎、訴訟資料，業經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再微字第1號民事裁定駁回，復經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民事判決駁回，前案判決就原告本案請求已有既判力，應受其拘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之。又原告遲至113年12月18日再提起本件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規定，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不合法。其次，原告就同一原因事實，另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54688號不起訴處分，台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877號駁回再議、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0171號不起訴處分，且原告提起消費爭議調處，經新北市政府112年消保申字第50631號消費爭議調解協商不成立。再者，原告就相同事實提出數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遭駁回或認為不成立，本件復再以同一原因事實提起訴訟，顯然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至少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欠缺合理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及第2項規定，應予裁定駁回，並請法院裁罰原告12萬元以下罰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地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於110年3月13日購買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存在，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本院論述如下：
㈠、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原告之訴，起訴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此即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亦即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原告即不得再行起訴；另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同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除及於後訴訟之訴訟標的與前訴訟之訴訟標的同一者，其為相反而矛盾，或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後訴訟請求之先決法律關係者，亦均及之；又不僅關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既判力之「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4號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因系爭手機具有系爭瑕疵之糾紛，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後，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91至205頁)。原告提起本案訴訟與前案判決之訴訟標的及當事人均相同，本件與前案判決即屬同一事件，揆諸上述說明，前案判決已有既判力，對於本院及兩造當事人均有拘束力。至於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所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均係於前案判決中已提出或得提出，依據既判力遮斷效力，本件訴訟事件不得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即本院不得於本件訴訟中就原告此部分請求為與前案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為相異之認定。從而，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㈡、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債權契約有所謂債之相對性，即在債之關係中，其法律關係原則上僅建構於參與債之關係之法律主體間，故債權人原則上僅能對債務人主張，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請求給付，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原則上亦不受他人間債權契約之拘束。次按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有關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及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責任，請求吳依杰、黃子恆（下稱吳依杰等2人）賠償其因購買系爭手機所生之損害。惟查，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及黃子恆則為地標公司板橋埔墘店之銷售人員及店長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案件、112年度消字第6號案件陳述在案(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第15至20頁、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第13頁)，並有統一發票及地標公司維修單等件為證(本院卷二第75至82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等2人僅為原告與地標公司買賣行為之承辦人，亦即該買賣契約當事人為原告與地標公司，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以其與地標公司間之買賣契約關係，請求吳依杰等2人負民法有關買賣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吳依杰等2人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⒊又原告依民法買賣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地標公司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然查，原告曾以同一事實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民法第227條等規定，請求地標公司應返還系爭手機價金，並賠償其工作損失及非財產上損失，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判決原告敗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以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裁定駁回上訴，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67至74頁)。而系爭手機是否有系爭瑕疵乙節，為原告與地標公司上開前案訴訟重要爭點，前案訴訟依原告及地標公司所提證據及辯論結果認定：原告於110年3月13日簽立之消費者購買須知(下稱系爭須知)上載明「已確認商品盒裝內容物完整(功能測試正常)」，並經原告簽名確認無誤，故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所交付之系爭手機鍵盤功能已有瑕疵，尚難認可採等情，此有判決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69頁），該判斷並無顯然違背常情或法令之情形。復佐以原告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向吳依杰表示：「這商品已經離開我身邊一段時間，打字這塊會一開始確實閃的很厲害，現在你們已經處理好了」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板小卷第157頁、本院卷第25頁）。足證被告辯稱原告於110年3月27日執系爭手機至店內測試時，並未發現瑕疵等情，應屬有據。此外，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並未提出其他足以推翻系爭手機並無系爭瑕疵之新訴訟資料，依上開說明，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爭點之判斷，於本件即有爭點效之適用，原告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基上，系爭手機既無系爭瑕疵，而原告亦未提出系爭手機存在其他瑕疵。從而，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應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負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之賠償責任，均屬無據，委無足採。
㈢、另原告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然民法第199條係有關債權人權利及給付範圍之規範；民法第259條、第260條為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規定，均為補充性法條，應屬不完全法條，而非請求權基礎。原告主張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法條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顯係對適用法律規定有所誤會，委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勘驗110年3月13日購買系爭手機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證明其係於未確定有無瑕疵前即簽立系爭須知單等情。然承上所述，原告已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表示閃爍情況已處理好等語，原告於事後已自承已無系爭瑕疵，則原告於何時簽立系爭須知，並不足以推翻本院所認定之事實，自無勘驗之必要。此外，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六、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請求權基礎

		




		1

		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

		




		2

		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8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3

		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1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

		




		4

		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5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

		




		6

		民法第199條、第259條、第260條規定。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0號

原      告  施宥安  

被      告  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家佑  

被      告  吳依杰  

            黃子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

    台幣(下同)118萬7,1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2月5日本院

    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

    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有民事起訴狀、言詞辯論

    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第458頁)。經核，原告上開

    所為變更聲明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3月13日向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埔墘店（下稱地標公司）店員即被告吳依杰、黃子恆(以下分稱其名，合稱被告)購買iphon12 pro max256G金色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於購買前黃子恆要求原告先簽署消費者購買須知，現場拆封後即發現系爭手機打字鍵盤出現畫面閃爍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黃子恆建議回家更新軟體版本即可解決系爭瑕疵問題，原告認為風險太大，但黃子恆表示其為店長，且地標公司為連鎖加盟店不會欺騙，原告遂依其方式處理，惟仍無法解決問題，故於同年月14、16日再要求黃子恆處理，並於同年月20日依黃子恆指示前往APPLE門市檢測手機開立瑕疵證明單，仍遭黃子恆拒絕退錢或換貨；吳依杰為地標公司主管，於同年3月26日亦不願意處理系爭手機瑕疵事件。被告出賣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及精神上損失共計148萬6,900元，原告解除兩造間有關系爭手機之買賣契約。爰依如附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之事實理由及請求權基礎、訴訟資料，

    業經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民事判決、本

    院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再微字第1

    號民事裁定駁回，復經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民事判決、台

    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民事判決駁回，前案判

    決就原告本案請求已有既判力，應受其拘束，應依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之。又原告遲至113年12月

    18日再提起本件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規定，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不合法。其次，原告就同一原因事實，

    另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

    署)以111年度偵字第54688號不起訴處分，台灣高等檢察署1

    12年度上聲議字第877號駁回再議、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

    第50171號不起訴處分，且原告提起消費爭議調處，經新北

    市政府112年消保申字第50631號消費爭議調解協商不成立。

    再者，原告就相同事實提出數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遭

    駁回或認為不成立，本件復再以同一原因事實提起訴訟，顯

    然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至少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

    上主張欠缺合理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及

    第2項規定，應予裁定駁回，並請法院裁罰原告12萬元以下

    罰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被告地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據其提出之書

    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於110年3月13日購買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存在

    ，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

    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

    ，本院論述如下：

㈠、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

    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原告之訴，起訴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

    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此即

    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亦即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

    終局判決，原告即不得再行起訴；另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

    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同法第400條

    第1項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除及於

    後訴訟之訴訟標的與前訴訟之訴訟標的同一者，其為相反而

    矛盾，或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後訴訟請求之先決法律關係者

    ，亦均及之；又不僅關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

    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

    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

    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

    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既判力之「

    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不得以該確定判決

    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

    方法，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

    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按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一紛爭再

    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

    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

    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

    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

    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

    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

    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

    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

    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

    第一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4號號

    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因系爭手機具有系爭瑕疵之糾紛，依如附表編

    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經本院

    以112年度消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後，原告不服提起上訴，

    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判決上訴駁回，

    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91至

    205頁)。原告提起本案訴訟與前案判決之訴訟標的及當事人

    均相同，本件與前案判決即屬同一事件，揆諸上述說明，前

    案判決已有既判力，對於本院及兩造當事人均有拘束力。至

    於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所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均係於前案判決中

    已提出或得提出，依據既判力遮斷效力，本件訴訟事件不得

    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即本院不得於本件訴訟中就原告

    此部分請求為與前案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為相異之認定。從而

    ，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

    償其損失，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㈡、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

    失，有無理由?

　⒈按債權契約有所謂債之相對性，即在債之關係中，其法律關

    係原則上僅建構於參與債之關係之法律主體間，故債權人原

    則上僅能對債務人主張，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請求給付，契

    約以外之第三人原則上亦不受他人間債權契約之拘束。次按

    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

    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

    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

    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

    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

    ，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

    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

    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102年度

    台上字第29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有關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及

    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責任，請求吳依杰、黃子恆（下稱

    吳依杰等2人）賠償其因購買系爭手機所生之損害。惟查，

    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及黃子恆則為地標

    公司板橋埔墘店之銷售人員及店長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11

    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案件、112年度消字第6號案件陳述在

    案(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第15至20頁、本院112年度

    消字第6號第13頁)，並有統一發票及地標公司維修單等件為

    證(本院卷二第75至82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實。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等2人僅為原

    告與地標公司買賣行為之承辦人，亦即該買賣契約當事人為

    原告與地標公司，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以其與地標

    公司間之買賣契約關係，請求吳依杰等2人負民法有關買賣

    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原告依如附

    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吳依杰等2人就系爭瑕疵

    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⒊又原告依民法買賣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地

    標公司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然查，原告曾以同一事實主

    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民法第227條等規定，請求地

    標公司應返還系爭手機價金，並賠償其工作損失及非財產上

    損失，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判決原

    告敗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以111年度小上字第5

    0號裁定駁回上訴，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

    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67至74頁)。而系爭手機是否有系爭瑕

    疵乙節，為原告與地標公司上開前案訴訟重要爭點，前案訴

    訟依原告及地標公司所提證據及辯論結果認定：原告於110

    年3月13日簽立之消費者購買須知(下稱系爭須知)上載明「

    已確認商品盒裝內容物完整(功能測試正常)」，並經原告簽

    名確認無誤，故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所交付之系爭手機鍵盤功

    能已有瑕疵，尚難認可採等情，此有判決書在卷可參（本院

    卷二第69頁），該判斷並無顯然違背常情或法令之情形。復

    佐以原告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向吳依杰表示：「這商

    品已經離開我身邊一段時間，打字這塊會一開始確實閃的很

    厲害，現在你們已經處理好了」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

    可參（板小卷第157頁、本院卷第25頁）。足證被告辯稱原

    告於110年3月27日執系爭手機至店內測試時，並未發現瑕疵

    等情，應屬有據。此外，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並未提出其他足

    以推翻系爭手機並無系爭瑕疵之新訴訟資料，依上開說明，

    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爭點之判斷，於本件即有爭點效之適用

    ，原告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基

    上，系爭手機既無系爭瑕疵，而原告亦未提出系爭手機存在

    其他瑕疵。從而，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應依如附表編號1、3所

    示之請求權基礎負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之賠償責任，

    均屬無據，委無足採。

㈢、另原告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

    。然民法第199條係有關債權人權利及給付範圍之規範；民

    法第259條、第260條為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規定，均為補充

    性法條，應屬不完全法條，而非請求權基礎。原告主張依如

    附表編號6所示法條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顯

    係對適用法律規定有所誤會，委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

    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勘驗110年3月13日購買系爭

    手機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證明其係於未確定有無瑕疵前即

    簽立系爭須知單等情。然承上所述，原告已於110年3月28日

    以Line訊息表示閃爍情況已處理好等語，原告於事後已自承

    已無系爭瑕疵，則原告於何時簽立系爭須知，並不足以推翻

    本院所認定之事實，自無勘驗之必要。此外，兩造其餘攻擊

    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

    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六、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請求權基礎  1 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  2 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8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3 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1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  4 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5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  6 民法第199條、第259條、第260條規定。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0號
原      告  施宥安  
被      告  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家佑  
被      告  吳依杰  
            黃子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下同)118萬7,1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2月5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有民事起訴狀、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第458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變更聲明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3月13日向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埔墘店（下稱地標公司）店員即被告吳依杰、黃子恆(以下分稱其名，合稱被告)購買iphon12 pro max256G金色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於購買前黃子恆要求原告先簽署消費者購買須知，現場拆封後即發現系爭手機打字鍵盤出現畫面閃爍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黃子恆建議回家更新軟體版本即可解決系爭瑕疵問題，原告認為風險太大，但黃子恆表示其為店長，且地標公司為連鎖加盟店不會欺騙，原告遂依其方式處理，惟仍無法解決問題，故於同年月14、16日再要求黃子恆處理，並於同年月20日依黃子恆指示前往APPLE門市檢測手機開立瑕疵證明單，仍遭黃子恆拒絕退錢或換貨；吳依杰為地標公司主管，於同年3月26日亦不願意處理系爭手機瑕疵事件。被告出賣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及精神上損失共計148萬6,900元，原告解除兩造間有關系爭手機之買賣契約。爰依如附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之事實理由及請求權基礎、訴訟資料，業經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再微字第1號民事裁定駁回，復經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民事判決駁回，前案判決就原告本案請求已有既判力，應受其拘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之。又原告遲至113年12月18日再提起本件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規定，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不合法。其次，原告就同一原因事實，另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54688號不起訴處分，台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877號駁回再議、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0171號不起訴處分，且原告提起消費爭議調處，經新北市政府112年消保申字第50631號消費爭議調解協商不成立。再者，原告就相同事實提出數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遭駁回或認為不成立，本件復再以同一原因事實提起訴訟，顯然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至少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欠缺合理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及第2項規定，應予裁定駁回，並請法院裁罰原告12萬元以下罰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地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於110年3月13日購買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存在，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本院論述如下：
㈠、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原告之訴，起訴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此即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亦即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原告即不得再行起訴；另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同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除及於後訴訟之訴訟標的與前訴訟之訴訟標的同一者，其為相反而矛盾，或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後訴訟請求之先決法律關係者，亦均及之；又不僅關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既判力之「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4號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因系爭手機具有系爭瑕疵之糾紛，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後，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91至205頁)。原告提起本案訴訟與前案判決之訴訟標的及當事人均相同，本件與前案判決即屬同一事件，揆諸上述說明，前案判決已有既判力，對於本院及兩造當事人均有拘束力。至於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所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均係於前案判決中已提出或得提出，依據既判力遮斷效力，本件訴訟事件不得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即本院不得於本件訴訟中就原告此部分請求為與前案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為相異之認定。從而，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㈡、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債權契約有所謂債之相對性，即在債之關係中，其法律關係原則上僅建構於參與債之關係之法律主體間，故債權人原則上僅能對債務人主張，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請求給付，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原則上亦不受他人間債權契約之拘束。次按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有關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及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責任，請求吳依杰、黃子恆（下稱吳依杰等2人）賠償其因購買系爭手機所生之損害。惟查，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及黃子恆則為地標公司板橋埔墘店之銷售人員及店長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案件、112年度消字第6號案件陳述在案(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第15至20頁、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第13頁)，並有統一發票及地標公司維修單等件為證(本院卷二第75至82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等2人僅為原告與地標公司買賣行為之承辦人，亦即該買賣契約當事人為原告與地標公司，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以其與地標公司間之買賣契約關係，請求吳依杰等2人負民法有關買賣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吳依杰等2人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⒊又原告依民法買賣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地標公司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然查，原告曾以同一事實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民法第227條等規定，請求地標公司應返還系爭手機價金，並賠償其工作損失及非財產上損失，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判決原告敗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以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裁定駁回上訴，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67至74頁)。而系爭手機是否有系爭瑕疵乙節，為原告與地標公司上開前案訴訟重要爭點，前案訴訟依原告及地標公司所提證據及辯論結果認定：原告於110年3月13日簽立之消費者購買須知(下稱系爭須知)上載明「已確認商品盒裝內容物完整(功能測試正常)」，並經原告簽名確認無誤，故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所交付之系爭手機鍵盤功能已有瑕疵，尚難認可採等情，此有判決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69頁），該判斷並無顯然違背常情或法令之情形。復佐以原告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向吳依杰表示：「這商品已經離開我身邊一段時間，打字這塊會一開始確實閃的很厲害，現在你們已經處理好了」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板小卷第157頁、本院卷第25頁）。足證被告辯稱原告於110年3月27日執系爭手機至店內測試時，並未發現瑕疵等情，應屬有據。此外，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並未提出其他足以推翻系爭手機並無系爭瑕疵之新訴訟資料，依上開說明，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爭點之判斷，於本件即有爭點效之適用，原告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基上，系爭手機既無系爭瑕疵，而原告亦未提出系爭手機存在其他瑕疵。從而，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應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負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之賠償責任，均屬無據，委無足採。
㈢、另原告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然民法第199條係有關債權人權利及給付範圍之規範；民法第259條、第260條為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規定，均為補充性法條，應屬不完全法條，而非請求權基礎。原告主張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法條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顯係對適用法律規定有所誤會，委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勘驗110年3月13日購買系爭手機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證明其係於未確定有無瑕疵前即簽立系爭須知單等情。然承上所述，原告已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表示閃爍情況已處理好等語，原告於事後已自承已無系爭瑕疵，則原告於何時簽立系爭須知，並不足以推翻本院所認定之事實，自無勘驗之必要。此外，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六、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請求權基礎

		




		1

		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

		




		2

		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8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3

		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1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

		




		4

		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5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

		




		6

		民法第199條、第259條、第260條規定。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20號

原      告  施宥安  

被      告  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游家佑  

被      告  吳依杰  

            黃子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新台幣(下同)118萬7,19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2月5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有民事起訴狀、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第458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變更聲明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0年3月13日向被告地標網通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埔墘店（下稱地標公司）店員即被告吳依杰、黃子恆(以下分稱其名，合稱被告)購買iphon12 pro max256G金色手機1支（下稱系爭手機），於購買前黃子恆要求原告先簽署消費者購買須知，現場拆封後即發現系爭手機打字鍵盤出現畫面閃爍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黃子恆建議回家更新軟體版本即可解決系爭瑕疵問題，原告認為風險太大，但黃子恆表示其為店長，且地標公司為連鎖加盟店不會欺騙，原告遂依其方式處理，惟仍無法解決問題，故於同年月14、16日再要求黃子恆處理，並於同年月20日依黃子恆指示前往APPLE門市檢測手機開立瑕疵證明單，仍遭黃子恆拒絕退錢或換貨；吳依杰為地標公司主管，於同年3月26日亦不願意處理系爭手機瑕疵事件。被告出賣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造成原告受有財產上及精神上損失共計148萬6,900元，原告解除兩造間有關系爭手機之買賣契約。爰依如附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之事實理由及請求權基礎、訴訟資料，業經本院板橋簡易庭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再微字第1號民事裁定駁回，復經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民事判決駁回，前案判決就原告本案請求已有既判力，應受其拘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1項第7款規定裁定駁回之。又原告遲至113年12月18日再提起本件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規定，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不合法。其次，原告就同一原因事實，另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54688號不起訴處分，台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877號駁回再議、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0171號不起訴處分，且原告提起消費爭議調處，經新北市政府112年消保申字第50631號消費爭議調解協商不成立。再者，原告就相同事實提出數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遭駁回或認為不成立，本件復再以同一原因事實提起訴訟，顯然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至少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主張欠缺合理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及第2項規定，應予裁定駁回，並請法院裁罰原告12萬元以下罰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告地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上）。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於110年3月13日購買之系爭手機有系爭瑕疵存在，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本院論述如下：

㈠、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原告之訴，起訴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此即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亦即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原告即不得再行起訴；另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同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此規定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除及於後訴訟之訴訟標的與前訴訟之訴訟標的同一者，其為相反而矛盾，或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後訴訟請求之先決法律關係者，亦均及之；又不僅關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既判力之「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確定判決所生之既判力，為免同一紛爭再燃，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判斷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故對當事人及後訴法院均有拘束力。當事人除就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之訴訟標的，不得更行起訴（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外，並就關於基準時點之權利狀態，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相異之認定，此乃既判力所揭「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積極作用，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之旨趣即明（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4號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曾因系爭手機具有系爭瑕疵之糾紛，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字第6號判決原告敗訴後，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消上易字第1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91至205頁)。原告提起本案訴訟與前案判決之訴訟標的及當事人均相同，本件與前案判決即屬同一事件，揆諸上述說明，前案判決已有既判力，對於本院及兩造當事人均有拘束力。至於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就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所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資料均係於前案判決中已提出或得提出，依據既判力遮斷效力，本件訴訟事件不得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即本院不得於本件訴訟中就原告此部分請求為與前案確定判決既判事項為相異之認定。從而，原告依如附表編號2、4、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洵屬無據，不足憑採。

㈡、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有無理由?

　⒈按債權契約有所謂債之相對性，即在債之關係中，其法律關係原則上僅建構於參與債之關係之法律主體間，故債權人原則上僅能對債務人主張，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請求給付，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原則上亦不受他人間債權契約之拘束。次按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8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有關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及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責任，請求吳依杰、黃子恆（下稱吳依杰等2人）賠償其因購買系爭手機所生之損害。惟查，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及黃子恆則為地標公司板橋埔墘店之銷售人員及店長等情，業經原告於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案件、112年度消字第6號案件陳述在案(本院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第15至20頁、本院112年度消字第6號第13頁)，並有統一發票及地標公司維修單等件為證(本院卷二第75至82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原告係向地標公司購買系爭手機，吳依杰等2人僅為原告與地標公司買賣行為之承辦人，亦即該買賣契約當事人為原告與地標公司，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自不得以其與地標公司間之買賣契約關係，請求吳依杰等2人負民法有關買賣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吳依杰等2人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顯屬無據，不足憑採。

　⒊又原告依民法買賣瑕疵擔保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地標公司就系爭瑕疵負賠償責任。然查，原告曾以同一事實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民法第227條等規定，請求地標公司應返還系爭手機價金，並賠償其工作損失及非財產上損失，經本院板橋簡易庭以110年度板小字第3682號判決原告敗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以111年度小上字第50號裁定駁回上訴，並告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67至74頁)。而系爭手機是否有系爭瑕疵乙節，為原告與地標公司上開前案訴訟重要爭點，前案訴訟依原告及地標公司所提證據及辯論結果認定：原告於110年3月13日簽立之消費者購買須知(下稱系爭須知)上載明「已確認商品盒裝內容物完整(功能測試正常)」，並經原告簽名確認無誤，故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所交付之系爭手機鍵盤功能已有瑕疵，尚難認可採等情，此有判決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69頁），該判斷並無顯然違背常情或法令之情形。復佐以原告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向吳依杰表示：「這商品已經離開我身邊一段時間，打字這塊會一開始確實閃的很厲害，現在你們已經處理好了」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板小卷第157頁、本院卷第25頁）。足證被告辯稱原告於110年3月27日執系爭手機至店內測試時，並未發現瑕疵等情，應屬有據。此外，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並未提出其他足以推翻系爭手機並無系爭瑕疵之新訴訟資料，依上開說明，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爭點之判斷，於本件即有爭點效之適用，原告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基上，系爭手機既無系爭瑕疵，而原告亦未提出系爭手機存在其他瑕疵。從而，原告主張地標公司應依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負瑕疵擔保責任或債務不履行之賠償責任，均屬無據，委無足採。

㈢、另原告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然民法第199條係有關債權人權利及給付範圍之規範；民法第259條、第260條為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規定，均為補充性法條，應屬不完全法條，而非請求權基礎。原告主張依如附表編號6所示法條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失，顯係對適用法律規定有所誤會，委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8萬6,900元，及自民事陳報二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雖聲請勘驗110年3月13日購買系爭手機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證明其係於未確定有無瑕疵前即簽立系爭須知單等情。然承上所述，原告已於110年3月28日以Line訊息表示閃爍情況已處理好等語，原告於事後已自承已無系爭瑕疵，則原告於何時簽立系爭須知，並不足以推翻本院所認定之事實，自無勘驗之必要。此外，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六、據上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

編號 請求權基礎  1 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買賣契約之瑕疵擔保責任。  2 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8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3 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1條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  4 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  5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  6 民法第199條、第259條、第260條規定。  

　　　



